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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师院办发〔2019〕36号 

 

包头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包头师范学院军转干部专项培训管理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相关部门： 

《包头师范学院军转干部专项培训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 2019

年 12 月 20 日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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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

包头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

2019 年 12 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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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师范学院 

军转干部专项培训管理暂行办法 
 

按照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做好深化国防和军

队改革期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国务院《关

于探索开展军队转业干部进高等学校专项培训的指导意见》以及

自治区《关于探索开展军队转业干部进高等学校专项培训实施意

见》的要求，受包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，包头师范学院接收

军转干部参加专项培训。为规范办学行为，保证军转干部专项培

训质量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一、入  学 

（一）根据包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军转干部名单，包

头师范学院接收军转干部进行专项培训。 

（二）参加专项培训的军转干部须填写学员登记表，一式两

份（一份留继续教育学院，一份交所学专业学院）。并交免冠一寸

蓝底照片 3张。（两张用于学员登记表，一张用于结业证书） 

（三）参加专项培训的军转干部由继续教育学院发放入学通

知书。  

（四）学员持入学通知书、学员登记表到所选专项培训学院

报到。  

（五）专项培训时间为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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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学费比照包头师范学院本科生一学年的培养费用由财

务处收取。学费由各相关学院按照《包头师范学院接收专业进修

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包头师范学院关于成人学历教育（进修）

分成使用办法》和国家、自治区、包头市及学校财务规定使用。 

二、学  习 

（一）参加同一个专业专项培训的军转干部超过 20 人的须单

独组班开展教学活动。人数较少的可采取插班上课等方式进行学

习。 

（二）各相关学院根据军转干部实际情况制定专项培训方案，

安排教学。 

（三）军转干部专项培训所修课程，每学期不少于 2 门。每

门课程学习结束时，进行考试或考查。 

（四）军转干部专项培训为脱产学习，各相关学院负责管理。

学习期间如请假，病假需出具医院诊断证明；事假需由所在工作

单位出具请假手续，并报包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备案。 

（五）教材由所学专业指导教师提供目录，学员自愿购买。 

（六）各相关学院负责保存学员在专项培训期间的学习资料。

考试考查试卷按学校规定的时间留存。 

（七）参加专项培训的军转干部（党员）需接转组织关系的，

按相关组织程序接转，并参加所在学院党组织的活动。 

三、结   业 

专项培训结业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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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、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按照所学专业教学安排，按时完成专项培训课程的学

习（包括课程门数），所修课程考试或考查须取得及格以上成绩。 

（三）经所学专业学院结业鉴定合格，并由所在学院院长在

鉴定表上签字并加盖公章。 

四、结业证书的颁发 

（一）对于结业的军转干部各相关学院审核，然后将符合结

业条件的军转干部以书面报告形式报继续教育学院，并附学员成

绩单、学员登记表（鉴定表）。 

（二）继续教育学院对所有符合结业条件的军转干部进行复

审，经继续教育学院院务会议研究通过，并报学校领导同意后，

颁发统一制式的包头师范学院结业证书。  

五、 附  则 

（一）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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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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